附件1
      盟（市）第八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名单
	序号
	项目基本信息
	代表性传承人基本信息
	备注

	
	项目类别
	项目编号
	项目

名称
	申报地区或单位
	入选自治区级名录批次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身份证号
	从事该项非遗传承实践累计年限
	认定为盟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时间（具体到年月）
	联系电话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在备注中请标注属于哪种项目类型（A.第1—8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没有自治区级传承人的项目；B.已公布的自治区级传承人有去世的项目，备注去世时间；C.虽已有认定的自治区级传承人，但因传承需要，确需增补传承人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），请在备注中予以注明。

2.此表可扩展。


